
自然资源部关于实施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军事设施建设局，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国办

发〔2018〕16号，以下简称《办法》）规定，进一步明确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

统筹实施有关要求，规范有序做好管理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深刻领会要求，扎实推动《办法》实施 

 

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考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状况，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做出的重大部署；是妥善解决保护与发展用地矛盾，严守耕

地保护红线，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采取的重大举措；同时也是发挥经济发达地区

和资源丰富地区资金资源互补优势，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行的有效途

径。各省（区、市）要充分认识实施好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的重要意义，深刻领

会、准确掌握规定要求，扎实做好补充耕地国家统筹实施工作，确保中央部署

落到实处。 

 

各省（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耕地占补平衡和耕地数量、质

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在摸清耕地后备资源状况和用地需求的前提

下，对补充耕地国家统筹作出科学合理的分析研判和工作安排。要首先立足选

址避让、采取工程技术等综合措施，不占或少占耕地，确需占用的，坚持补充

耕地县域平衡为主、省域调剂为辅、国家统筹为补充。要坚持集约节约用地，

坚决防止借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为名擅自突破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和土

地使用标准，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坚持合理开发利用土地，严防违背自然规律

和生态保护要求，盲目垦造耕地，破坏生态环境。 

 

二、加强论证分析，规范申报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 

 

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涉及占用耕地省份和补充耕地省份。依照《办法》规

定，为便于统筹安排，申请补充耕地国家统筹和承担统筹补充耕地任务的省

份，原则上于每年一季度由省级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提出有关统筹补充耕地申

请，其中补充耕地需国家统筹的省，根据重大建设项目需要可在三季度再申报

一次。申请文件同时抄送自然资源部、财政部。 

 

（一）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的申报要求 

 



申请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的省和直辖市，应根据建设占用耕地需求和本省域内补

充耕地能力，按规定的统筹补充耕地建设用地范围，科学合理确定年度补充耕

地国家统筹规模，提出统筹需求申请，并填报《申请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情况

表》（见附件 1）。申请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1、申请理由。主要说明依据国土空间规划、耕地后备资源调查以及其他相关建

设规定要求等，省域内耕地占补平衡实现程度和存在困难，包括规划期省域内

建设占用耕地需求、严控耕地占用采取的主要措施、补充耕地潜力及缺口、上

年度补充耕地国家统筹规模使用情况等。 

 

2、申请规模。主要说明年度需国家统筹补充的耕地数量、水田规模和粮食产

能。其中，直辖市需说明年度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占用耕地国家统筹需求

规模；其他省需说明年度重大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国家统筹需求规模。补充耕地

涉及的耕地数量、水田规模和粮食产能 3项指标可一并申请国家统筹，也可根

据实际需要分项单独申请。 

 

重大建设项目依照允许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重大建设项目范围确定。 

 

3、资金缴纳承诺。主要说明根据申请国家统筹补充的耕地数量、水田规模和粮

食产能，按照《办法》确定的收取标准，应缴纳的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总额和

省级政府同意按规定足额缴纳的承诺意见。 

 

经国务院批准属于国家重大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可按规定适当降低跨省域补充

耕地资金收取标准。 

 

（二）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的申报要求 

 

具备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条件的省份，可将“十二五”以来立项并验收

合格、在自然资源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中上图入库、且未用于省域内

耕地占补平衡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增耕地（不包含 2017 年 1月

1日前使用耕地开垦费以外资金实施的项目和中央支持的土地整治重大工程新

增耕地），申请用于国家统筹补充耕地。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应符

合生态保护要求，且集中连片、土壤肥沃、灌排良好、具备一定建设规模（连

片规模原则上南方在 10公顷以上、北方在 20 公顷以上）。承担统筹补充耕地

任务申请文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并填报《申请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

情况表》（见附件 2）： 

 

1、申请理由。主要说明省域内耕地后备资源情况，能否实现在耕地保护责任目

标考核期内本省域耕地占补平衡有余，是否有能力承担统筹补充耕地任务，上

年度承担统筹补充耕地任务有关要求落实情况等。 



 

2、申请承担规模。主要说明申请承担统筹补充耕地任务的新增耕地数量、水田

规模和粮食产能。新增耕地数量、水田规模和粮食产能 3项指标可一并申请，

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分项单独申请。 

 

3、补充耕地项目情况。主要说明产生新增耕地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立项、实施、验收情况；在全国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中上图入库情

况；新增耕地核定情况，包括新增耕地核实程序、核实主体和核定结果（含新

增耕地数量、水田规模和粮食产能）等。 

 

4、新增耕地后期管护措施。主要说明新增耕地后期管护责任、管护方式、管护

资金安排及实施情况等。 

 

5、资金使用安排。主要说明经同意承担统筹补充耕地任务后，收到的国家统筹

补充耕地经费按财政部规定的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拟安排使用方向、具体用途、

管理措施等。 

 

三、严格审核，合理确定国家统筹补充耕地规模 

 

（一）严格核定补充耕地国家统筹规模 

 

自然资源部会同财政部对有关省和直辖市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申请进行审核论

证，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的必要性。重点审核申请统筹的理由是否充分，是否严

格控制新增建设占用耕地，是否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等。 

 

二是申请国家统筹规模的合理性。对直辖市重点审核涉及的建设用地是否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纳入土地利用计划；对其他省重点审核涉及的重大建设项目是

否符合规定范围等。 

 

三是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的可行性。重点审核申请统筹的省和直辖市是否按规定

安排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并同意足额缴纳，上年度国家统筹补充耕地规模使用

情况等。 

 

经审核论证同意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的，由自然资源部形成审查意见，提出补充

耕地国家统筹的省份、规模和资金缴纳总额等，会同财政部呈报国务院审批。

审查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后，由自然资源部、财政部联合行文函复有关省级人民

政府，明确补充耕地统筹规模和有关要求。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年终结算



时，由省级财政将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支出上解中央

财政。 

 

（二）保质保量落实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 

 

自然资源部对申请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的新增耕地组织进行实地核实；

涉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管理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增耕地，会同农业农村部

进行实地核实。核实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申请省份的资源丰富性。重点核实申请省份耕地后备资源丰富程度，能否

实现省域耕地占补平衡有余、有能力承担统筹补充耕地任务。 

 

二是补充耕地项目管理的规范性。重点核实产生新增耕地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是否符合规定范围、项目管理和新增耕地核定程序是否规范、有

效等。 

 

三是新增耕地的真实可靠性。重点核实新增耕地数量是否真实、质量是否可

靠，是否采取严格的后期管护措施等。 

 

自然资源部会同财政部在经核实数量真实、质量可靠的新增耕地范围内，对照

国务院批准的补充耕地国家统筹规模，提出年度国家统筹补充耕地方案，明确

可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的省份和新增耕地规模，并按《办法》规定标准

测算国家统筹补充耕地经费。申请的新增耕地经核实符合条件但超出国家统筹

规模的，按照《办法》规定的优先原则确定省份和新增耕地。 

 

自然资源部会同财政部将国家统筹补充耕地方案呈报国务院，经国务院同意

后，由自然资源部函复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明确用于统筹补充耕地的新增耕地

规模和有关要求。中央财政应下达的国家统筹补充耕地经费，通过转移支付下

达地方财政，按有关规定使用管理。 

 

四、做好相关管理工作，强化监督检查 

 

实施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事关区域耕地保护责任目标，事关重大建设项目

用地保障，必须精心组织、严格管理，做好政策衔接，强化监督检查，确保顺

利实施。 

 

（一）有关省、直辖市建设占用耕地经批准由国家统筹补充后，部相应增加该

省（市）补充耕地指标省级储备，建设用地报批涉及使用统筹补充耕地指标

时，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从省级储备库中相应核销，核销情况纳入建设用



地报批内容。直辖市报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建设用地涉及使用统筹补充耕地指标

的，在农用地转用实施方案审核环节进行核销。年度统筹补充耕地指标剩余

的，可结转下一年使用。对于经批准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的有关省份新

增耕地数量、水田规模和粮食产能，部将相应从该省份补充耕地指标储备库中

核减，不再用于该省份耕地占补平衡。 

 

（二）强化统筹补充耕地的共同监管。部利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加

强对补充耕地的上图入库管理，做到项目信息完整清晰；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加强对补充耕地项目的管理与指导，做到选项严格、管理规范；市、县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做好补充耕地项目实施，保证项目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增

加优质耕地并进行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要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补充耕地数量、质量严格监督检查，确

保补充耕地真实可信。 

 

（三）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情况纳入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内容。补充

耕地由国家统筹后，其保护责任纳入承担补充耕地任务省份省级政府耕地保护

责任目标考核内容，不再作为占地省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任务。在省级政

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国家土地督察等工作中发现补充耕地国家统筹规模

使用或新增耕地存在问题的，将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取消该省份补

充耕地国家统筹或承担国家统筹补充任务申请资格。 

 

本文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2年 12月 31日。 

 

自然资源部 

2018年 7月 26日 

 

附件  : 

1、 申请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情况表 

2、 申请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情况表 

 

 

  



附件 1 

申请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情况表 

 

申请单位：  省（市）              计量单位：公顷、公斤、万元 

总 体 概 况 

类型 耕地数量 水田规模 粮食产能 

规划期剩余年限内

资源情况 

补充耕地潜力    

建设占用耕地    

补充耕地缺口    

补充耕地国家统筹

规模 

使用情况 

上年度批准 

统筹规模 

（含结转指标） 

   

目前剩余统筹规模    

本年度申请补充耕地 

国家统筹规模 
   

其中： 

（直辖市填报） 

城市建设需求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其中： 

（省填报） 

重大建设项目 

需求 
   

应缴纳跨省域 

补充耕地资金 
合计：    

重 大 建 设 项 目 清 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占用耕地 

数量 

占用水田 

规模 

损失粮食 

产能 

      

      

      

（重大建设项目清单可另附页） 

 

  



附件 2 

 

申请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情况表 

 

申请单位：   省（区、市）         计量单位：公顷、公斤、万元 

总 体 概 况 

类型 耕地数量 水田规模 粮食产能 

规划期剩余年限内资

源情况 

补充耕地潜力    

建设占用耕地    

承担统筹补充 

耕地能力 
   

上年度批准承担国家统筹 

补充耕地规模 
   

本年度申请承担国家 

统筹补充耕地任务 
   

涉及国家统筹 

补充耕地经费 
合计：    

补 充 耕 地 项 目 清 单 

序号 
补充耕地 

项目备案号 

所在县

（市、

区） 

是否属 

技术创

新工程 

拟承担统筹任务规模 

耕地数量 水田规模 粮食产能 

       

       

       

       

       

（补充耕地项目清单可另附页） 

 

 


